
  保證責任彰化縣鹿港信用合作社  公告 
公告日期：112 年 6 月 30 日 

彰鹿信合社字第 11200276 號 

主    旨：本社為強化防詐騙措施，約定轉帳帳號服務內容調整說明如下，並

自 112年 9月 1日（星期四）起適用，敬告  週知。 

公告事項： 

          一、申請網路銀行/行動銀行約定轉入他人帳戶，由「申辦日後次一

日生效」調整為「申辦日後次二日生效」，修訂本社「網路銀行

行動銀行業務服務契約」第 14條條文，對照表如下。 

          二、申請約定轉出/轉入之帳號為警示帳戶不可約定。 

附    表: 

「網路銀行行動銀行業務服務契約」修改對照表 
 

修    改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十四條  帳戶及額度之約定 

存戶使用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之轉帳功

能，需事先以書面與存款行約定轉出帳號，該

帳戶以存戶於存款行開立之活期(儲)帳戶(含

綜存)、員工儲蓄存款為限，使用「約定帳戶」

轉帳者，轉入帳戶需以書面申請，新約定轉入

帳號一律於申辦日後次二日始生效。 

約定帳號方式轉帳，每筆轉出最高限額為新臺

幣貳佰萬元，每日轉出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叁佰

萬元(與 ATM、網路 ATM等轉帳金額併計)。 

自聯社轉入同一統一編號帳戶不計入每筆轉

出、每日轉出最高限額內。 

非約定帳戶轉帳、線上約定轉入帳號時，每筆

轉出最高限額為新臺幣伍萬元，每日轉出最高

限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每月轉出最高限額為

新臺幣貳拾萬元。 

繳費每筆轉出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每

日轉出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每月轉出

最高限額為新臺幣貳拾萬元。 

繳稅無限額規定，但需計入轉帳限額。 

存戶可預約一年內之轉帳交易。預約轉帳交

易，應於預定轉帳日前一日備足款項，轉帳當

日如遇存款不足或存款有設質、抵銷、依本契

約停止網路銀行服務、扣押或強制執行等事

由，致該預約轉帳交易無法完成時，該預約轉

帳交易即自動取消。 
存戶如欲取消該預約轉帳交易時，應於預定轉

帳日前一營業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前辦理。 

第十四條  帳戶及額度之約定 

存戶使用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之轉帳功

能，需事先以書面與存款行約定轉出帳號，該

帳戶以存戶於存款行開立之活期(儲)帳戶(含

綜存)、員工儲蓄存款為限，使用「約定帳戶」

轉帳者，轉入帳戶需以書面申請，新約定轉入

帳號一律於申辦日後次一日始生效。 

約定帳號方式轉帳，每筆轉出最高限額為新臺

幣貳佰萬元，每日轉出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叁佰

萬元(與 ATM、網路 ATM等轉帳金額併計)。 

自聯社轉入同一統一編號帳戶不計入每筆轉

出、每日轉出最高限額內。 

非約定帳戶轉帳、線上約定轉入帳號時，每筆

轉出最高限額為新臺幣伍萬元，每日轉出最高

限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每月轉出最高限額為

新臺幣貳拾萬元。 

繳費每筆轉出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每

日轉出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每月轉出

最高限額為新臺幣貳拾萬元。 

繳稅無限額規定，但需計入轉帳限額。 

存戶可預約一年內之轉帳交易。預約轉帳交

易，應於預定轉帳日前一日備足款項，轉帳當

日如遇存款不足或存款有設質、抵銷、依本契

約停止網路銀行服務、扣押或強制執行等事

由，致該預約轉帳交易無法完成時，該預約轉

帳交易即自動取消。 
存戶如欲取消該預約轉帳交易時，應於預定轉

帳日前一營業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前辦理。 

依據「防

杜人頭帳

戶範本」

修訂。 

 

             理事主席  施 輝 雄 


